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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政府 

徵求參與「促進都市再生  2010 年臺北好好看」開發計畫案 

 

壹、辦理緣起與目的： 

臺北市在人口成長趨緩、可開發土地日漸減少之際，為形塑城市

新的風貌與契機，有賴於都市的更新與再生，因此促進都市再生

為本府當前重要施政目標之一。為促進都市再生與提升都市環境

品質，本市相關都市計畫法令與都市更新規章為鼓勵建築基地提

供開放空間、公益設施，分別訂有相關獎勵措施，惟施行成效並

不顯著。借鏡國外案例，日本是公認推動更新事業具有相當績效

之國家，其為促進更新，施行多項措施，如東京於 2002 年即創

制「特例容積率適用區域制度」，透過都市計畫程序規範建築尺

度、綠帶軸線、綠建築等都市設計原則及授予提高容積率之地

位，以加速整備，重塑東京都的風貌與景觀；美國西雅圖市亦規

範可透過額外建築面積之獎勵措施，促使開發基地提供公共使用

之空間。故為加速推動都市再生，實有必要整合現有執行機制，

參酌國外案例，從政策面、效率面、誘因面、公益面綜合考量，

藉由都市計畫專案變更方式，以 2010 年為計畫目標，公開徵求

提出開發計畫，讓臺北市成為水岸、科技、人文之都。 

 

貳、依據： 

本府 97 年 1 月 29 日第 1459 次市政會議決議。 

 

參、主辦機關： 

臺北市政府（以下簡稱「本府」）。 

 

肆、執行機關： 

本府都市發展局。 

 

伍、受理期間： 

中華民國 97 年 2月 1 日至 97 年 10 月 31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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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、計畫說明： 

一、政策目標： 

本府為加速推動老舊地區再生及注入城市競爭活力，希結合公

私經濟力量，推動以下政策目標。 

（一）振興經濟發展，提高本市競爭力。 

為城市競爭注入創意，提升城市經濟活力。 

（二）改善地區環境品質。 

延續地區既有公益設施，補充所欠缺之設施，提升城市環境

品質。 

  （三）促進土地有效利用，提供公共服務及公益設施。 

妥善運用土地資源，提供豐富多元之公益及公共服務設施，

提升城市魅力。 

 

二、調整原則： 

本府成立容積調整專案審查小組，本於政策效益、公平性及公

益性之調整原則，進行容積調整規範之相關配套規劃。 

（一）政策效益：應優先搭配市府重大政策目標推動。 

（二）公平性：應考量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，以及地區均衡發展

推動。 

（三）公益性：以提升公共利益為前提。 

 

三、優先開放地區與可獎勵空間 

（一）規劃理念 

1.提供親水設施，塑造地區親水景觀意象 

藉由親水跨堤或觀景設施之留設，縫補市民與河域之空間隔

離，提供河域的活動體驗。 

  2.加速老舊社區更新，改善地區環境，促進都市再生 

 3.以大眾運輸導向之空間發展型式（TOD），塑造人本交通環境 

本於人本交通理念提升資源運用效率，妥善利用節點空間及開

發機會，提供較佳之室內及室外人行空間環境。 

 4.引進產業活動，帶動城市發展活力 

    提供產業之進駐誘因，吸引人潮並創造城市活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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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案範圍及可獎勵建物或設施 

提案範圍 可獎勵建物或設施 

親水 
河域 

以臨基隆河、淡水河、新店溪、景美溪
沿岸進深第一個完整街廓所圍地區為
原則，如合併第二個街廓亦得適用 

可體驗空間或設施 

老舊
社區 

符合都市更新指標之地區 

交通 
樞紐 

臺北車站、南港車站，及二條捷運線(捷
運臺北、南港、民權西路、中山、中正
紀念堂、西門、古亭、大安、忠孝新生、
忠孝復興、南港展覽館、松江南京、南
京東路、東門等站)經過之捷運車站出入
口 500 公尺範圍 

人行通道、廣場式開

放空間、可體驗空間

或設施 

科技
產業
軸帶 

高新科技及文創園區 人行通道、廣場式開

放空間、可體驗空間

或設施 

（三）基地規模：達 0.5 公頃以上，或達 1完整街廓以上。 

 

四、容積獎勵機制 

（一）容積獎勵項目 

1.廣場式開放空間 

2.地面人行通道（含腳踏車道） 

3.跨堤設施、觀景平臺、跨街平臺、立體人行通道 

4.挑空室內開放空間 

5.其他具形塑都市意象、創造特殊都市生活體驗空間等 

（二）適用條件及獎勵容積樓地板面積 

1.廣場式開放空間（符合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之界定） 

（1）商業區 

有效開放空間(公頃) 獎勵容積樓地板面積(公頃) 
A≤ 0.1 A×B×C 
0.1＜A≤ 0.5 A×B×C＋(A-0.1)×1 
0.5＜A≤ 1.0 A×B×C＋0.4×1＋(A-0.5)×2 
1.0＜A≤ 2.0 A×B×C＋0.4×1＋0.5×2＋(A-1.0)×5 
2.0＜A A×B×C＋0.4×1＋0.5×2＋1.0×5＋(A-2.0)×8 

備註： 

1.A=有效開放空間面積；A＞0.1 公頃才有額外獎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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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B=商業區法定容積率(商一 360%、商二 630%、商三

560%、商四 800%)。 

3.C=係數(商一 2/5、商二 1/3、商三 1/3、商四 1/3) 

4.B×C=商一 1.44、商二 2.10、商三 1.86、商四 2.66 

5. A×B×C 為現有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規定之獎勵

容積樓地板面積。 

（2）住宅區(住三、住三之一、住三之二、住四、住四之一)      

有效開放空間(公頃) 獎勵容積樓地板面積(公頃) 
A'≤ 0.1 無 
0.1＜A'≤ 0.5 A'×1 
0.5＜A'≤ 1.0 0.5×1＋(A'-0.5)×2 
1.0＜A'≤ 2.0 0.5×1＋0.5×2＋(A'-1.0)×5 
2.0＜A' 0.5×1＋0.5×2＋1.0×5＋(A'-2.0)×8 

備註：A'=有效開放空間面積；A'＞0.1 公頃才有獎勵 

2.地面人行通道（含腳踏車道） 

（1）適用條件 

  面臨同一條都市計畫道路留設之人行步道（含腳踏車道）

各部分淨寬度應均在 4~8 公尺且具延續性，始得申請獎

勵。 

（2）獎勵容積樓地板面積 

  以留設之人行步道面積，給予 100%之獎勵(含依法或都

市計畫書規定留設之無遮簷人行道及腳踏車道)。    

3.跨堤設施、觀景平臺、跨街平臺、立體人行通道 

（1）適用條件 

比照現有都市更新審議△F4之容積獎勵計算方式並予以

加倍獎勵。 

（2）獎勵容積樓地板面積 

獎勵容積=【各項措施所需成本經費/（獎勵樓層單位面

積售價-建築成本-管銷費用）】×2 

4.挑空室內開放空間 

（1）適用條件 

開放空間 500 平方公尺以上，挑空高度 15 公尺（含）以

上，始得申請。 

（2）獎勵容積樓地板面積 

挑空室內開放空間面積×2.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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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其他具形塑都市意象、創造特殊都市生活體驗空間等 

（1）適用條件 

比照現有都市更新審議△F4之容積獎勵計算方式並予以

加倍獎勵。 

（2）獎勵容積樓地板面積 

獎勵容積=【各項措施所需成本經費/（獎勵樓層單位面

積售價-建築成本-管銷費用）】×2 

 

五、審查機制 

（一）本府成立容積調整專案審查小組，本於政策效益、公平性及

公益性之原則，進行容積調整規範之相關配套規劃。 

（二）本府依循容積調整之相關配套規範成立審查委員會，依下列

評審項目，由都市發展局受理審查申請案件。 

1.政策目標（20%）： 

（1）配合本市重大建設或計畫：符合本府推動之親水設施計

畫或大眾運輸導向計畫。 

（2）促進產業發展：促進與本市城市競爭力密切相關之文化

創意及觀光產業發展。 

2.環境貢獻（30%）：妥善運用環境特性，具提升下列都市環境品

質貢獻之一者： 

（1）促進都市更新：促進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利用，復甦都

市機能，改善居住環境，促進公共利益。 

（2）提供公共開放空間：增進市民活動之便利，滿足日常生

活之需求，美化都市景觀，提供都市防救災之需要。 

（3）提供公益設施：除提供前述公共開放空間所具備之基本

功能外，也提供社會福利或高齡者所需之空間或設施。 

（4）新空間體驗：提供具故事性、趣味性或引發樂趣之可體

驗空間或設施。 

3.生態設計（30%）：融入永續生態理念，運用下列規劃設計構想

之一者： 

（1）基地保水：建築基地具備良好涵養、儲留、滲透雨水的

能力，以及提供透水性鋪面設計 

（2）綠覆率：提供較佳植栽及綠化數量，並藉由綠化緩和都

市熱島效益現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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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符合綠建築其他指標或相關設施具生態設計概念者。 

4.執行能力（20%）：  

（1）容積獎勵收益：可獎勵建物或設施建造收入扣除建造成

本（包含管理銷售或維護成本）所得之收益說明。 

（2）財務計畫：開發期程、管理及營運計畫、投資規模及籌

資計畫、財務可行性評估及經費籌措之說明。 

 

柒、申請方式： 

一、受理期間： 

97 年 2 月 1 日起至 97 年 10 月 31 日下午 5時截止，由專人於

上班時間（上午 9:00 至 12:00、下午 1:30 至 5:00）送達發展

局秘書室（臺北市市府路 1號 9 樓東南區），逾時概不受理。 

 

二、提具規劃構想計畫書： 

申請人所提之「規劃構想計畫書」內容須符合本案政策公告內

容所列各款，提供乙式 20 份裝入自備信封（或紙箱）後密封，

並書寫「徵求參與『促進都市再生  2010 年臺北好好看』開

發計畫案」及申請人名稱、地址、聯絡電話。規劃構想書應以

中文，由左至右橫式繕打，雙面印刷，不得超過 100 頁（50

張）A4 紙張（有利用其他尺寸紙張必要者，應摺疊成 A4 尺寸），

裝訂線在左側，並加編頁碼。應至少包括下列內容（應能詳盡

說明提案內容）： 

（一）整體規劃構想（其中至少包含基地土地使用規劃及與週邊環

境之關係【含基地與週邊環境規劃配置圖、包括獎勵額度之

總樓地板面積數及建築量體模擬圖等】、交通動線規劃、開

發興建計畫、開發衝擊分析等，並包含與週邊環境之整體關

聯性發展提出建議構想）。 

（二）財務可行性及經費籌措說明：開發期程、管理及營運計畫、

投資規模及籌資計畫、財務可行性評估及經費籌措等說明。 

（三）開發完成後對都市發展貢獻及效益評估。 

（四）工作實績：開發團隊、經營團隊、團隊內彼此之合作關係及

執行相關案例工作實績說明。 

（五）須政府協助事項（含法令檢討及都市計畫相關事宜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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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作業流程： 

(一)組成審查委員會 

1.由本府邀集相關機關、專家學者、熱心公益人士及產業代表組

成審查委員會，置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各 1 人，委員 9 人。 

2.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由本府指派副市長或主管業務機關首

長擔任之，並指派主管業務或有關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 5

人擔任委員，專家學者、熱心公益人士及產業代表 4人。 

(二)審查開發計畫 

1.採先到先審方式進行審查，審查委員會並以二週召開一次為原

則，並視申請案件數量得加開審查委員會。 

2.審查委員會進行審查時，並安排申請人逐案列席說明開發計

畫，簡報時間以 30 分鐘為限，並就委員提問事項進行答覆，

各案逐一簡報答覆後，審查委員會將以綜合討論方式評定各案

分數及受理與否。 

(三)申請人提送都市計畫、都市設計及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草案預審 

1.經本府審查委員會審查受理且涉已劃定更新地區者，申請人應

於收到本府書面通知之日起 30 天內完成都市計畫書圖、都市

設計書圖草案予本府都市發展局，及分送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草

案予本市都市更新處預審。倘屬自行申請劃定更新單元案件，

則於申請辦理都市計畫變更時，併同劃定都市更新單元。 

2.本府都市發展局應於收到都市計畫書圖草案 15 日內，就書圖

內容與格式進行審查，書圖內容或格式不符者，通知申請人應

於 30 日內進行補正，補正次數以 1次為限，倘經補正書圖或

格式仍不符規定者，將不予受理後續事項。 

3.發展局應於收到都市設計書圖草案 15 日內安排都市設計預審

事宜。 

4.本市都市更新處應於收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草案 15 日內安排

都市更新預審事宜。 

(四)進行都市計畫法定程序 

申請人提送之都市計畫書圖經都市發展局審查通過後，本府依

法進行都市計畫法定程序，辦理公告公開展覽、舉辦說明會及

送請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提會審議事宜。 

(五)都市設計審議核備及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審議核定 

申請人提送之都市計畫案於提送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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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得辦理本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進行

之都市設計審議預審作業，及本市都市更新審議委員會進行之

都市更新事業計畫預審作業，並俟都市計畫公告後，始得辦理

都市設計核備及依都市更新條例申請報核辦理公開展覽、公聽

會暨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之核定。 

(六)申請建築執照 

  申請人應於開發案經本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

委員會審議通過，並經本府核備後，於收到核備函之日起 1 年

內申請建築執照。但申請提案併同辦理都市更新者，不受此

限。另倘已申請建築執照，但擬申請本案者，依原本申請建築

執照程序續辦，但須辦理都市設計變更設計審議程序，並申換

建築執照資料，惟法令適用應以申請本開發計畫案都市設計審

議之送件日期檢討。 

(七)開工 

申請人應自領得建築執照之日起，應於 6 個月內開工。但申請

提案併同辦理都市更新者，不受此限。 

(八)承諾與實踐 

如申請人未依上述時程辦理，本府有權利變更回原都市計畫，

申請人不得異議。 

 

四、其他： 

（一）申請人應提供之一切文件及規劃構想計畫書、所需成本及其

他費用，由申請人自行負擔。 

（二）申請人之提案，無論是否入選均不得要求經費補助，以及退

還書件。 

（三）如有未盡事宜，本府得另行補充。 

 

 


